
上  海  市  教  育  评  估  院 

 

关于开展2020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人才交流中心（区教育局职改办）：  

根据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人事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专业技术

职称（资格）申报、评审（审定）、考试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等

六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沪人〔1999〕83号）、《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高级教

师评审条件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

施办法》（沪府办〔2015〕120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

整列入〈上海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

乡村学校名单的通知》（沪教委人〔2019〕68号）、《上海市中小学

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办法》(沪人社专〔2020〕60号)等

文件精神，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委托，由我

院负责组织本市体育等16门学科的上海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下： 

一、评审范围  

体育、音乐、美术、地理、生物、校外教育、计算机、幼



教、跨学科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德育一、德育二、教育管理、教

育和心理、特殊教育以及社区教育等16门学科中的本市中小学、

幼儿园（含民办中小学、幼儿园）等持有相关《教师资格证书》

并从事基础教育的在岗教师。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应符合《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中小学高级教师评审条件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4号）文件中

的评聘条件，其师德、教育教学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水平、学

历、任职资历等均应符合文件所规定的要求，一般其教科研成果

须已通过同行专家鉴定并在规定的有效期内。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职称外语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社专发〔2017〕2

号）文件，从2017年起，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不

再作为本市职称评审申报的前置条件。 

（二）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09年中学高级教

师职务评聘工作若干事宜的通知》（沪教委人〔2009〕51号）文件

精神，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评审要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进

行，逐步建立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与岗位聘用相结合的用人

制度，实现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的统一。 

（三）根据沪教委规〔2018〕4号文件精神，对高评委未获通

过，次年一般不得连续申报。如新的一年在教育教学业绩或成果



方面取得突出贡献，对本市基础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由

本人申请，且经学校、区教育局推荐可连续申报。 

（四）根据沪教委规〔2018〕4号的文件精神，对任职资历未

达到文件要求，或学历未达文件要求但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规定学历的人员，在本市基础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发

挥重大作用的，如任中级职务以来，主持过省（市）级以上重大

教育改革实践项目或研究课题，或以前三位署名作者申报的成果

获省（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的，可以破格评审。其中，资

历破格的年限一般不超过1年。 

（五）根据市教委《上海市少先队辅导员参加中学高级教师

职务评聘条件的规定（试行）》的文件精神，以下三类人员可以

申报德育二组（少先队教育专业）：（1）各初中、小学在岗专职

从事少先队教育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分管少先队教育的党政

干部。（2）各区少先队总辅导员、少先队教研员。（3）各初中、

小学担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累计满8年，在少先队教育、少先队

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所带队集体曾获区级及以上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或本人曾获区级及以上少先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六）根据市教委要求，符合以下条件教师可申报社区教育学

科： 

1.机构范围：申报社区教育学科的教师，应是在区社区学院、社

区学校（包括挂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牌子的成人学校）中，专职

从事社区教育教学工作的在编在岗的中小学教师。未挂社区学



院、社区学校牌子的成人学校不属于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的范

围。2.教师资格要求：申报社区教育学科的教师，应具有初级

中学及其以上教师资格。3.课时量要求：社区教育学科教师的教

学工作量，平均每周14课时为满教学工作量。活动型课程、学习

团队指导等以每小时折算1课时计算。校领导平均每周课时不应

少于2课时。 

(七）根据沪教委规〔2018〕4号的文件要求，高中教师应有

不少于1个学年的初中或乡村学校教学经历。时间计算是截止到

10月20日，初中或乡村学校教学经历已满一学年。 

（八）根据沪府办〔2015〕120号和沪教委规〔2018〕4号

文件精神，在乡村学校任教5年以上且现仍在乡村学校任教或从

城镇学校交流、支教到乡村学校任教3年以上的教师，在教师职

务评聘中，外语计算机成绩、论文发表可不作为刚性条件。在

乡村学校任教10年以上且现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担任中小

学教师中级职务满4年且考核特别优秀的，可申报评聘高级教

师。城区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职务），有在乡村学校

或薄弱学校任教1年以上经历的可优先考虑。关于乡村学校范围

请参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列入《上海市〈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乡村学校名单的通知》

（沪教委人〔2019〕68号）。  

三、评审内容和程序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接受区教育局委托，双方签订委托协议



书后,接受符合市教委文件要求，并经学校聘任委员会审核通过

且公示5个工作日的申报者材料,包括相关表格、各类证书及反

映本人教学工作实绩、教育教学研究水平的有关材料。学科评议

组专家在随堂听课与面试答辩（笔试）、审阅材料等基础上，对

申报人的师德修养与工作业绩、教育教学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水

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并以投票表决形式提出综合评议意见

后，报高评委审定。高评委审定通过人员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

获得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根据教育信息化工作要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采用网

上申报、审核等形式。申报教师、学校须在“上海市普教教师职

称评审平台”上填写基本信息、学校审核意见等，《申报表》及

有关表格和汇总表等网上导出打印。2020年继续试点线上查阅

听课面试通知，平台自动在规定时间向申报教师以邮件形式发

放通知，告知申报教师可登录平台在线查看并打印听课面试通

知等相关信息。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2020年9月18日 

 

附件：《上海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申报材料要求（修订）》 


